附件7：
鄂南高中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特长生招生测试细则
一、考试科目和分值
	考试科目
	考试形式
	分值

	自我介绍
	简单的介绍自己，介绍时不出现自己的名字和学校。限时脱稿1分钟以内
	10 分

	作品朗读
	现场抽取并朗读指定文学作品一篇，限时2分钟以内。
	20 分

	即兴主持
	现场抽取 2 个命题，自选 1个话题，进行即兴主持，限时3分钟以内。（不能套用现存模板）
	30 分

	才艺展示
	非语言类才艺表演，限时1分钟以内。
	10 分

	新闻评述
	按照所给材料用文字阐述自己的观点，300字左右，限时25分钟以内。
	30分

	总分
	100 分


二、考试内容和形式
（一）自我介绍
1．考试目的
按照广播、电视以及新媒体等电子传媒受众的基本审美标准，通过自我介绍的个性化展示，综合考察考生的外形条件、气质修养、上镜效果、肢体副语言运用情况。
2．考试形式及要求
考试形式为自我介绍，自我介绍内容不限，但不能透露姓名、准考证号和所在学校，不可以借助道具表演进行自我介绍。要求口齿清晰，语音标准，有交流感，限时1分钟以内。
（二）作品朗读
1．考试目的
通过朗读指定文学作品，考察考生音质、音色、认读感受、汉语普通话水平及语言表达等能力。评判考生是否具备学习本专业的基本条件。
2．考试形式及要求
现场抽取并朗读指定文学作品一篇，要求普通话标准、口齿清晰、声音圆润、声情并茂，有感染力。限时2分钟以内。
（三）即兴主持
1．考试目的
通过命题即兴说话，考察考生的发散性思维水平、汉语普通话综合水平、对事物的感受能力、交流语境中语言表达的能力及话题驾驭能力。
2．考试形式及要求
根据现场抽取的 2 个命题自选 1 个即兴说话，要求思维活跃、主题明确、内容新颖、具有个性，语音准确清晰，表达自然流畅，限时3 分钟以内。
（四）才艺展示
1．考试目的
通过才艺展示进一步判断考生是否具备艺术感悟能力。
2考试形式及要求
根据自己的才艺展示，认清自己的能力，清晰的评判自己，要求考察考生的综合素质和对艺术的理解、把握能力。考生自选自备一项才艺，声乐演唱伴奏和舞蹈音乐自备（用U盘拷贝mp3格式），器乐类现场提供钢琴，其它乐器自备，道具和服装自备，限时1分钟以内。
（五）新闻评述（笔试 30分）
1.考试目的
考察考生即兴思辨及语言组织能力、现场应变能力和良好心理素质。
2.考试形式及要求
要求准确理解新闻稿件的内容，做到评有观点，述有道理，语音标准，表达自然流畅。300字左右，限时25分钟以内。（自带黑色签字笔）
三、考试评分标准
（一）自我介绍（10 分）
主要从外形条件、语音基础、上镜效果、仪表仪态、言行举止等方面衡量。要求服饰搭配得当，仪态端庄、优雅大方，举止得体、充满自信，具有亲和力；肢体语言运用恰当。
评分等级：
	等级
	分数
	评分标准

	一等
	9—10分
	外形条件和气质修养好，介绍语言有鲜明的个性特点，表达流畅有亲和力，声音基础条件好,语音标准

	二等
	7.5—8.9分
	外形条件和气质修养较好，介绍语言有一定的个性特点，表达基本流畅，声音基础条件较好，语音比较标准，偶有方音

	三等
	6—7.4分
	外形条件和气质修养一般，介绍语言缺乏个性特点，表达不甚流畅，声音基础条件一般，语音基本标准，方音影响较大

	四等
	5.9分及以下
	外形条件和气质修养较差，介绍语言缺乏个性特点，表达不流畅，声音基础条件较差，语音不标准，方音影响比较严重


（二）作品朗读（20分）
考察考生是否具备学习播音与主持专业的基本语音条件及语言表达基础。要求普通话标准、口齿清晰、声音圆润、声情并茂，有感染力。
评分等级：
	等级
	分数
	评分标准

	一等
	18—20分
	口齿清晰，字音标准，声音圆润动听，理解感受准确，情绪自然积极，表达流畅，语言表现力好

	二等
	15—17.9分
	口齿清晰，字音较为标准，偶有方音语调，声音比较圆润，理解感受比较准确，状态比较积极，表达较为流畅，语言表现力较好

	三等
	12－14.9分
	口齿不清，方音语调比较明显，对文稿内容理解基本清楚，状态不积极，见字生情，表达不够流畅，语言表现力一般

	四等
	11分及以下
	口齿不清，有很重的方言，对文稿内容理解不清，蹦字，表达不流畅，整体状态呆板不自然，语言表现力较差


（三）即兴主持（30分）
考察考生的发散性思维、汉语普通话综合运用、交流语样态、话题表达及话题驾驭等能力。要求思维活跃、主题明确、内容新颖、具有个性，语音准确清晰，表达自然流畅。旨在评判其是否具有学习播音与主持专业的现场即兴语言表达能力及相应的综合潜质。
评分等级：
	等级
	分数
	评分标准

	一等
	27—30分
	发散思维活跃，有个性，应变能力强，主题突出，表意明确，逻辑清晰，表达流畅

	二等
	22.5—26.9分
	具有较好的发散思维能力与应变能力，主题基本清晰，表意清楚，逻辑比较清晰，表达基本流畅

	三等
	18－22.4分
	发散思维与应变能力一般，主题比较清晰，表意较清楚，表达欠流畅

	四等
	17分及以下
	发散思维与应变能力较差，主题混乱，表意模糊，表达不流畅


（四）才艺展示（10分）
考察考生是否具备艺术感悟能力。
2考试形式及要求
根据自己的才艺展示，认清自己的能力，清晰的评判自己，要求考察考生的综合素质和对艺术的理解、把握能力。
评分等级：
	等级
	分数
	评分标准

	一等
	9—10分
	能歌善舞，吹拉弹唱娴熟，能准确地通过艺术形式表达情感。

	二等
	7.5—8.9分
	比较擅长吹拉弹唱，有较好的舞蹈和声乐基础，能较好地通过一定的艺术形式表达情感。

	三等
	6—7.4分
	功底较弱，不能较好地通过艺术形式表达情感。


（五）新闻评述（30分）
考察考生即兴思辨及语言组织能力、现场应变能力和良好心理素质。要求准确理解新闻稿件的内容，做到评有观点，述有道理，语音标准，表达自然流畅。
评分等级：
	等级
	分数
	评分标准

	一等
	27—30分
	思维的逻辑性强，层次分明，条理清楚，观点明确，并能进行多角度或多层面的深入分析；语言组织能力强，语音标准，表达准确流畅

	二等
	22.5—26.9分
	思维的逻辑性较强，层次分明，条理较清楚，观点基本明确，能进行多角度或多层面的分析，但分析不深入透彻；有一定语言组织能力，语音比较标准，偶有方言影响，表达基本准确流畅

	三等
	18－22.4分
	思维的逻辑性欠清晰，虽能进行多角度或多层面分析，但层次不明，条理不清，观点含糊不清；语言组织能力一般，表达欠准确或欠流畅

	四等
	17分及以下
	观点基本明确，思维的逻辑性混乱，条理不清楚，只能进行单一角度或单一层面的浅显分析；语言组织能力差，语音不准确，口齿不清，表达不准确或不流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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